附件1
验收销号公示表（序号50-24）
	整改实施
主体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级湖长联系部门、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各州（市）党委和政府具体负责。
	公示日期
	2026年3月25日至

2026年4月8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二十四、部分高原湖泊规划管控不力，过度开发。（一）云南高原湖泊环湖生态屏障功能十分薄弱，但一些地方在湖泊保护治理方面系统思维不够，规划管控不力、环湖开发强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二）督察报告指出：抚仙湖湖滨岸线和缓冲区缺乏科学规划管控，湖泊周边开发建设强度大，“边退边进”“民退商进”现象突出。

	整改情况
	（一）云南高原湖泊环湖生态屏障功能十分薄弱，但一些地方在湖泊保护治理方面系统思维不够，规划管控不力、环湖开发强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是完成《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作。

二是完成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
三是完成涉及九湖的5个州（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四是完成九大高原湖泊流域保护和科学利用专项规划编制。

（二）督察报告指出：抚仙湖湖滨岸线和缓冲区缺乏科学规划管控，湖泊周边开发建设强度大，“边退边进”“民退商进”现象突出。
一是玉溪市按照要求对抚仙湖沿湖项目开展调整优化，制定项目保留和退出方案，完成抚仙湖专项规划修改完善，对抚仙湖沿湖空间发展形态进行调整，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事项进行整改。

二是针对立昌村整体生态移民搬迁退出事项，玉溪市已按程序逐级向省委、省政府申请整改措施调整并获得批准。现已完成大部分村庄搬迁拆除，剩余45户房屋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列入抚仙湖生态保护核心区需逐步退出的历史遗留事项清单分类管控，以逐步退出的方式最终能达到整体退出要求，整改目标基本实现。未搬迁房屋存续期间严格管控，严控建设经营活动，房屋均实现雨污分流，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到禄充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至垃圾焚烧厂处理。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昆明市、丽江市、红河州、大理州、玉溪市按照整改方案完成自查自验并申请省级验收，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级湖长联系部门、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相关部门组成验收工作组，分别于2023年2月、2024年1月、4月及2025年11月，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资料、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等方式，对50-24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完成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姚俊宏 0871-65747346

电子邮箱：ynkjghj@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